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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

2024 年 02 月 20 日，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召开第十次会议，作出关于召开本次

会议的决议。

2024 年 02 月 20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上公告了《关

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会议通知》儿《会议通

知》载明了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、 地点、 股权登记日和审议事项等内容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召开

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07 日 15 时在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 IFC 国际金融中心

45F大会议室召开。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腾蛟主持。

经查验， 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 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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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一一 、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

（二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共4人， 代表股份 1,388,636,391 股， 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. 5 4%。 本次会议未开通网络投票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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